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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文旅提案复〔2022〕1号

关于对县政协十届一次会议
第143号提案的答复

龙绍荣委员：
[bookmark: _GoBack]您提出“关于扶持小水井苗族农民合唱团促进群众文化事业发展的建议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经2022年6月25日与您面商同意，现答复如下：
一、提案中关于“相关部门给予政策扶持、给予经费支持”的建议
自2018年起，富民县人民政府、富民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和大营街道办事处研究制订小水井村发展建设项目，先后投入225万余元资金，进行小水井村内道路硬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建设。2019年，小水井村道路硬化项目开工。政府先后出资65万元，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补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有序推进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等通硬化路建设。积极支持村内道路建设和改造。2019年底小水井村内道路硬化项目完工，宽敞平坦的道路给村民出行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年，小水井村民族文化广场动工。为改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向城镇延伸，实施乡村文化人才培养工程，支持乡土文艺团组发展，扶持农村非遗传承人，发展优秀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大营街道向上级有关部门争取项目资金200余万元实施建设了民族文化广场，文化大舞台、博物馆、文化长廊、村民活动中心、村内道路硬化项目等。2020年初所有项目同期竣工。该项目建成，为小水井村民开展文化活动提供了更优质的场地，能歌善舞的民族在新修建好的民族文化广场上，展示自己的民族特色，绽放魅力苗族文化之花。随着小水井文化大舞台和村民活动中心建成。每逢苗族传统节日和基督教节日，“天籁小水井”合唱团和小水井村文艺队便在文化大舞台上一展风采。小水井文化大舞台和村民活动中心的建设为合唱团和文艺队练习排演提供了很好的环境，文化大舞台和活动中心三楼均设有表演舞台以及合唱台。同时，村民活动中心的建成还为村民提供了办红白喜事、日常生活休闲娱乐的场地，为创建第四批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打造了坚实的基础。
二、提案中关于“对合唱团主要成员给予适当生活补贴”的建议
2002年，成立了富民县小水井苗族农民合唱团。合唱团团长由富民县原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晓明同志担任。指挥由市非物质文化传承人龙光元担任。龙光元，2007年被命名为“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带领小水井苗族农民合唱团唱出优秀的民族文化，唱响世界，唱响民族团结之歌。根据省、市级的非遗传承人的相关扶持文件精神规定，省级传承人每年每人补贴8000元、市级每人每年补贴3500元、县级每人每年补贴800元传承人补助经费，指挥龙光元每年都按照市级传承人补贴标准享受3500元每年的补贴。  
下一步，根据省市非遗传承人每年的申报要求和名额，争取逐级进行申报，为成员们争取适当的生活补贴，通过积极参加省、市活动来争取补助资金。
感谢您对文化和旅游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今后继续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
联 系 人: 韩晓娟
联系电话：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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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政府目督办，县政协提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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